
吸引萬人歸主
經文：約12:20-36

一．神子耶穌到世上來是要表明神愛世人，救贖他們，免得滅亡，反得永生

(約3:16-17)。

二．耶穌在世是將人看不見的天父表明給世人看，叫人在祂的生活，工作上認

識父神(約1:14-18)。

三．基督最後的表現是捨命(約12:24)，以聖潔慈愛的生命作見證。

四．捨命是表明神最大的愛(羅5:8)，用大愛吸引人歸向祂。

結論：

基督教的中心是基督，只有基督是人類獨一的救主。所以任何傳道人或信

徒必須單高舉耶穌基督，只有高舉基督才會吸引萬人歸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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